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 �公告编号：临2013-027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公司预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法按原定计划按时推进。目前，公

司正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决定是否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3年7月29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600593� � �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代码：2013-01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1000万元及已为其提供担保余额19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需本公司为其担保，期限为壹年。

（二）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十次董事会及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总经理肖峰先生全权负责与此笔担保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本公司出资

5,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83%）。注册地点：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3号。法定代表人：田

力。经营范围：经营水族馆，极地动物馆，海洋人造景观、海洋生物标本陈列，船舶模型陈列馆。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5,706,078.61�元，

总资产为143,781,582.65�元，总负债为68,856,526.26�元，资产负债率为47.89%。截至2013年3月

31日，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3,374,729.75元， 总资产为145,918,

118.96元，总负债为67,599,397.08元，资产负债率为46.3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

本公司为其担保，期限为壹年。本担保为最高额担保。本公司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

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四、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专项负责哈尔滨圣亚极地馆项目

经营工作。目前，该公司经营的哈尔滨极地馆已开业8年，经营业绩逐年增长。公司为保障该公

司能够快速、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提高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应为该公司提供必要的

支持。本公司为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哈尔滨圣亚极地馆的稳定和发

展，不会给本公司带来担保风险。本次担保的金额及发生后的累计金额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批

准的担保的额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2900万元，没有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10� � �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18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工信部下发的钢铁行业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中相关要

求，公司积极淘汰和改造落后生产线和设备，于2009年开始至2011年相继淘汰了炼铁厂二烧车

间全部四台 90�㎡烧结机，2012年10月淘汰了2座8�㎡球团竖炉；2011年淘汰了炼钢厂3座混铁

炉和4座250㎡石灰石竖窑；2012年淘汰了薄板厂1座1,300吨和1座1,030吨2座混铁炉；2011年淘

汰了炼钢厂2座80吨转炉；根据工信部《关于下达2012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2〕159号），公司将陆续淘汰焦化厂4座4.3m焦炉，该项目设计产能

为160万吨，其中两座已于2013年6月停产，另外两座预计年内停产。本次淘汰的落后焦炉停产

后固定资产净值损失约600万元，新增的符合规定的焦炉相继投产，因此对公司2013年生产产

能发挥和营业收入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700� � �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已于2013年7月16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3年7月26日上午

在公司江南商务大厦6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5名，实出席董事5名，会议由董

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议案获得通过。

因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鸿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江阴模塑集

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15,000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模塑集团” 将持有江阴

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70％的股权质押，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相同额度的反担保，同时“模塑

集团”向“无锡鸿意” 支付年利率1.2%的担保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201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详细情况请查阅2013年7月27日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披露的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2013-033）。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13年8月12日（星期一）上午在公司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201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详细情况请查阅2013年7月27日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披露的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034）。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000700� � �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3年7月16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3年7月26日上午在商务大厦六楼

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4名，实出席监事4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朱晓

东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监事朱晓东先生回避了表决，议案获得通

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详细情况请查阅2013年7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披露

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股票代码：000700� � � �公告编号：2013-033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模塑集团” ）

●担保人：无锡鸿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鸿意” ）

●本次对外关联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关联担保中对“模塑集团”的担保涉及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500万元（不包括本次对外关联

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此次对外关联担保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将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于“模塑集团” 属该关联担保中的关联方，因此将

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一、对外关联担保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模塑科技”（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无锡鸿意” 拟为

“模塑集团”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模塑集团”将持有江阴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凯瑟” ）70％的股权质

押，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相同额度的反担保，同时“模塑集团” 向“无锡鸿意” 支付年利率

1.2%的担保费。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无锡鸿意”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模塑集团” 为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担保构成对外关联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

关联董事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本着互助原则为大股东提供担保，审议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行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

此项对外关联担保尚需提交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对外关联担保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2、法人代表：曹明芳

3、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模具产品、塑料制品（箱包、灯具、塑料管材、汽车用塑料装饰件）、机械设备

及零配件、塑钢门窗及五金配件、工程塑料原料、金属材料、服装的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5、与本公司的关系：截止2013年6月30日，模塑集团持有本公司法人股112,164,674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36.29%，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图如示：

6、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模塑集团” 经审计资产总额676,166万元，负债总额425,386万元，

资产负债率62.91%。2012年全年，“模塑集团” 实现营业总收入417,167.29万元， 净利润26,

452.29万元。

截止2013年6月30日，“模塑集团”资产总额671,533万元，负债总额426,424万元，资产负债

率63.50％。2013年上半年，“模塑集团”营业总收入257,437万元，净利润21,567万元。

截至目前，“模塑集团” 贷款总额为207,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41,153万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三、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控股子公司名称：无锡鸿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曹克波

3、注册资本：31,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房产租赁、咨询服务、房屋代拆、代建，装饰装潢（不含资质）服务；建筑材

料、水暖器材、五金交电的销售；其它居民服务业。

5、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无锡鸿意51%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模塑集团持有无锡鸿

意49%的股权。

6、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无锡鸿意” 经审计资产总额81,170.20万元，负债总额46,150.53万

元，资产负债率56.86%。2012年全年，“无锡鸿意” 实现营业总收入4,085.18万元，净利润174.06

万元。

截止2013年6月30日，“无锡鸿意” 资产总额82,741.7万元，负债总额47,552.7万元，资产负

债率57.47％。2013年上半年，“无锡鸿意” 营业总收入1,643.2万元，净利润169.3万元（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四、反担保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阴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朱晓东

3、注册资本：1965万美元

4、经营范围：生产各种模具、塑胶制品，高级旅行箱包，轿车配件。

5、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止2012年12月31日，“江南凯瑟”资产总额45,044.46万元，负债总额19,138.98万

元， 资产负债率42.49%。2012年全年，“江南凯瑟” 实现营业总收入30,692.27万元， 净利润1,

648.69万元，账面净资产为25,905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3年6月30日，“江南凯瑟” 资产总额47,837.71万元，负债总额21，100.69万元，资产

负债率44.10％。2013年上半年，“江南凯瑟”营业总收入14,987.15万元，净利润831.54万元。

截至目前，“江南凯瑟” 贷款总额为13,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101万元，无对外担保金

额（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6、江阴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由“模塑集团”（70%股权）和德国凯瑟塑料科技国际有限

公司（30%股权）共同出资设立。

7、“模塑集团”持有的江南凯瑟70%股权不存在瑕疵，也不存在争议情况。

五、对外关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当事人：

抵押权人：无锡鸿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抵 押 人：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2、质押反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和数额：

甲方以其位于苏锡路商业C区为乙方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期限三年。

3、反担保质押物：

“模塑集团” 将持有江阴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70％的股权质押，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

相同额度的反担保。

4、质押反担保的范围：

（1）甲方代为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息、乙方违约金和实现贷款人债权的

费用等），以及应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的代偿资金占用费。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

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2）甲方为实现质押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咨询费、差旅费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尚需《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提交至201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于双方签字盖章后，方能生效。

6、其它事项：

控股股东“模塑集团”同意向“无锡鸿意” 支付年利率1.2%的担保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500万元（不含上述15,000万元对外关

联担保），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31%，无逾期担保情况；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90,000万元， 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5.30%。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江阴模塑集

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15,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鸿意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同时 “模塑集团” 将持有江阴江南凯瑟模塑有限公司

70％的股权质押，为本次担保事项提供相同额度的反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

理利用的需要。此次公司本着互助原则为大股东提供担保，作为对等条件，由大股东向无锡鸿

意支付年利率1.2%的担保费，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对外关联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为进一步控制对外关联担保风险，明确担保责任，公司将加强资金实时监控，目前模塑集

团对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3,420万元，未向模塑科技收取担保费用。公司对模塑集团的资金

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实时掌握模塑集团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风险情况，最大

限度地降低关联担保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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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

关召开股东大会的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模塑科技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13年8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30

（2） 网络投票：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8月12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8月11日15：00至2013年8月12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5、出席对象：

（1）截止2013年8月5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

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审议《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该议案由于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担保，因此在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分别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及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请查阅2013年7月27日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8月9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2、登记方法：

①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

登记；

②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

印件、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③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④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秘办，信函上请注明“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 编：214423

传真号码：0510-86242818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如下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0

2.投票简称：“模塑投票” 。

3.投票时间：2013年8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模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1.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8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3年8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

理。

2、会议联系方式：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0－86242802

联系传真：0510－86242818

联系人：单陈燕女士

六、备查文件

1、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7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单位/个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表决意见：

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相应空格内打“√”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相应空格内打“√”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相应空格内打“√” 。

2、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代

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3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目前，公司部分银行授信已陆续到期，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了扩大融资渠道、调

整贷款结构、 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拟为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化肥

业” ）、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化工”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宜化” ）、贵州宜化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平洋热电”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宜化” ）、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金江” ）、湖北宜化江

家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家墩矿业” ）、贵州普安宏兴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兴煤业” ）及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以下简称“恒泰煤矿”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总规模不超过508,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明细如

下：

序

号

金融机构 被担保方

授信额度

（

万元

）

担保方

担保方

式

1

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29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2

中国建设银行 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34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3

中国建设银行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250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4

中国建设银行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5

中国建设银行 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6

中国建设银行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30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7

中国建设银行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64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8

中国建设银行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5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9

中国建设银行 贵州金江化工有限公司

62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10

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宜化江家墩矿业有限公司

103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11

中国建设银行 贵州普安宏兴煤业有限公司

20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12

中国建设银行 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

25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总计

508000

本公司为上表所列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08,

000万元，担保金额不超过上表所列授信额度。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

度内办理相关担保及有关借款审批手续，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上述重要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508,0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同意公司本次为上述重要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508,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本次对

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与本

公司

关系

成立

日期

注册地

点

法

人

注册资

本

（

万

元

）

经营范围 总资产

（

元

）

净资产

（

元

）

负债

（

元

）

营业收入

(

元

)

净利润

（

元

）

内蒙古鄂尔

多斯联合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子公

司

2005

年

鄂尔多

斯市

汪

万

新

50000

生产合成氨

，

化肥和天然气化工

，

煤化工

，

氧气及精细化工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及化肥出口业务

。

3,004,639,800.00 1,914,071,000.00 1,090,568,800.00 3,108,499,000.00 1,230,283,700.00

内蒙宜化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9

年

内蒙古

乌海市

乌达区

卞

平

官

70000

生产销售

：

电石

、

烧碱

(

片碱

、

液

碱

)

、

液氯

、

氯乙烯

、

聚氯乙烯

、

甲酸

钠

、

编织袋

、

塑料产品及塑料合金

、

石灰石

、

盐酸

；

热电联产

；

化工技术

咨询

；

设备制造与安装

；

粉煤调剂

串换

；

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销售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经许可

，

未获得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

）

4,544,058,333.53 611,684,398.53 3,932,373,935.00 2,503,773,000.00 -139,033,815.23

青海宜化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9

年

大通县

长宁镇

新添堡

村

李

俊

60000

生产

、

销售化肥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

学危险品及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

）

3,204,861,810.14 692,120,016.08 2,512,741,794.06 1,983,327,019.60 38,854,253.05

新疆宜化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10

年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吉

木萨尔

县吉木

萨尔镇

北庭路

4-13

号

张

忠

华

350000

主要经营肥料

、

化工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8,180,498,125.69 2,296,615,104.29 5,883,883,021.4 1,083,984,093.43 296,939,078.74

湖北宜化肥

业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5

年

宜昌市

猇亭区

桃子冲

二组

白

梅

20000

化肥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制造

、

销售

；

苗家湾磷矿开采

；

货物

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硫酸

、

磷酸

、

氟硅酸钠生产

5,384,419,924.86 699,682,605.19 4,684,737,319.67 4,569,046,476.44 75,574,376.21

湖南宜化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7

年

湖南省

冷水江

市禾青

镇

胡

智

20000

工业甲醇

、

氨

、

工业硫磺的生产

、

销

售

；

化肥的生产

、

销售

（

限尿素

、

复

混肥料的生产

、

销售

）

863,722,500.00 301,046,100.00 562,676,400.00 1,023,633,400.00 2,436,017.00

贵州宜化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5

年

贵州省

兴义市

马岭镇

光明村

冯

发

光

40000

氨

、

硫磺

、

化肥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

学危险品

）

生产与销售

；

进出口贸

易

（

国家专营的除外

）

1,923,303,746.58 927,031,772.13 996,271,974.45.00 1,179,696,616.71 76,253,275.32

贵州金江化

工有限公司

子公

司

2007

年

贵州省

毕节市

头步桥

王

春

华

10000

化肥

、

化工产品

（

危险化工产品除

外

）

生产

、

销售

313,685,767.31 64,336,326.17 249,349,441.14 84,471,605.10 -43,560,145.62

湖北宜化江

家墩矿业有

限公司

子公

司

2006

年

宜昌市

夷陵区

樟村坪

镇

王

家

国

5000

磷矿石开采

、

销售

103,463,778.37 53,463,778.37 50,000,000.00 0 0

贵州普安宏

兴煤业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2005

年

贵州省

黔西南

州普安

县楼下

镇

周

宏

2500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

在许可有效范

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150,394,314.25 64,848,812.05 85,545,502.20 72,527,587.53 -9,020,734.08

黔西南州普

安县恒泰煤

矿

子公

司

2008

年

贵州省

黔西南

州普安

县楼下

镇

执

行

事

务

人

：

赵

冬

云

合伙企

业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

在许可证有效

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314,680,634.91 192,833,750.91 121,846,884.00 103,332,693.34 -12,155,671.18

宜昌宜化太

平洋热电有

限公司

子公

司

1997

年

宜昌市

猇亭区

猇亭大

道

399

号

熊

俊

2998

（

美元

）

经营与管理电厂

，

销售电力

、

蒸汽

及其他相关副产品

，

制造

、

销售聚

氯乙烯树脂

、

工程塑料制品及塑

料合金

、

乙炔

（

电石气

）、

氯乙烯

（

乙

烯基氯

）、

聚氯乙烯

、

盐酸

、

经营其

他与电厂有关的业务

；

煤炭销售

1,496,516,974.92 973,302,859.74 523,214,115.18 1,680,388,565.75 -21,262,839.87

上述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截止2012年12月31日数据， 且经大信会计事务所审计。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上总担保额度人民币508,000万元为本公司的上述子公司计划2013年向建设银行申请

的贷款授信额度，上述子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

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期限以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

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以

上被担保的子公司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

利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申请508,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上述子公司具

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

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审批金额为人民币 2,186,515�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为 580,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45%，其中：对外实际担保

金额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为 132,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7%；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447,9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72.89%。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

化”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200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

行155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3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

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20000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

行155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4-13号

注资资本：3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华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816,651.60万元，负

债587,745.29�万元， 所有者权益228,906.31万元；2012年新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107,217.20万

元，净利润28,938.70万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12个月。

4、担保金额：人民币355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

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3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

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

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审批金额为人民币 2,222,015�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为 615,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23%，其中：对外实际担保

金额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为 132,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7%；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483,4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78.67%。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业公

司”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猇亭支行300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肥业公司3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为肥业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猇亭支行300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

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注册地点：宜昌猇亭区桃子冲二组

注资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梅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化肥、化工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2年12月31日，肥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38,441.99万元，负

债468,473.73�万元，所有者权益69,968.26万元；2012年肥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6,904.65万元，

净利润7,557.44万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12个月。

4、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肥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

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肥业公司3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

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

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审批金额为人民币 2,252,015�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为 645,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11%，其中：对外实际担保

金额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为 132,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7%；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513,4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83.55%。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2013年8月14日上午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5区3号楼6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2013年8月8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

（六）出席对象：

1、截止2013年8月8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

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1、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

2013-031）

2、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

分行200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155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2013-032）

3、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

分行猇亭支行300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

2013-033）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登记时间：2013年8月8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

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节假日除外）。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5区3号楼702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4、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

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5区3号楼702室

邮政编码：100070

电 话：010-63704082

传 真：010-63704177

电子信箱：zyj@hbyh.cn

联 系 人：贺杨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具有全权表决权；

2、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于2013年7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与董事11名，实参与董事 11�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

2013-03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其重要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508,000万

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其重要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508,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

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其重要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的规定，且被担保的子公司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

公司的利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其重要子公司申请508,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被担保子公

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

担保的有关规定。

2、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

分行200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155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2013-032）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3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

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20000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

行155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

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

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3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

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

定。

3、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

分行猇亭支行300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日公告

2013-033）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肥业公司3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为肥业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猇亭支行30000万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

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肥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

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

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肥业公司3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

盈利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

定。

4、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年7月27

日公告2013-034）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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